
【附件 1】臺南市 107 學年度國民小學創造力資優教育方案鑑定報名清冊(範例) 

申請學校：○○區○○國小  承辦人員：陳○○   聯絡電話：06-6○○○○○○ 

備註 
序

號 
年

級 
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

具體觀察推薦

事項摘錄 
(請勿空白) 

鑑定 
管道 

費用

減免 
特殊考

場服務 

1 三 王小明 男 R123456789 

請由學生觀察推薦

表三、創造力優異

表現與具體事蹟中

簡要摘錄填寫，推

薦事項請勿寫出學

生姓名 

一 ╳ ╳ 

2 三 趙小可 女 R246810121 

請由學生觀察推薦

表三、創造力優異

表現與具體事蹟中

簡要摘錄填寫，推

薦事項請勿寫出學

生姓名 

二 ╳ ╳ 

3 四 孫小恩 男 R13579113 

請由學生觀察推薦

表三、創造力優異

表現與具體事蹟中

簡要摘錄填寫，推

薦事項請勿寫出學

生姓名 

二 ╳ ╳ 

4 四 吳小玉 女 R223456789 

請由學生觀察推薦

表三、創造力優異

表現與具體事蹟中

簡要摘錄填寫，推

薦事項請勿寫出學

生姓名 

一  ╳ 

5         

合計 
報名 4 人，含管道一 2 人，管道二 2 人 
報名費 3400 元整 
(報名費收入=管道一人數*800 元+管道二人數*1300 元－費用減免者) 

就讀學校相關單位核章 
請各校於核章前再次檢核以下事項： 
1.本清冊每位學生之資料均正確完整填寫(含年級班別、姓名、性別、身分證字號、觀察推薦事項摘錄、備註事項) 
2.申請鑑定管道二(書面審查)之學生，其附件 3 報名表已勾選管道二並檢附管道二佐證資料 
3.申請鑑定費用減免之學生，其附件 3 報名表已勾選費用減免並檢附相關證明 
4.申請特殊考場服務之學生，其附件 3 報名表已勾選並填寫附件 5 及檢附相關證明 
5.報名人數及鑑定費用統計正確 

承辦人員 主任 校長 
承辦人員職章 主任職章 校長職章 



【附件 2：鑑定報名檢核表，必繳交。由考生家長、就讀學校檢核並核章】(範例) 

考生姓名： 校內報名序號（就讀學校填寫，考生勿填）： 准考證編號（承辦學校填寫，考生勿填）： 

臺南市 107 學年度國小創造力資優方案鑑定報名檢核表 
一、請考生家長及就讀學校逐一檢核各項報名資料是否正確完整。每一項目檢核完成後，請於該項

目欄位打勾，全部項目檢核完成後，請依檢核結果於表格下方簽名確認。如發現報名資料不正
確、不完整或未完成簽名核章者，承辦學校將現場退回補正，未於報名截止前補正者，視為逾
期未報名，恕不予受理。 

二、檢核完成後，請依下列順序擺放所有報名資料並用迴紋針或長尾夾夾住(勿使用釘書機)。 
三、檢核表 

編
號 資 料 名 稱 檢 核 事 項 

考生家長
檢核結果 
( 請打 ) 

就讀學校
檢核結果
( 請打 ) 

備註 

1 
附件 2 鑑定
報名檢核表
(必繳交) 

本表所有檢核事項均完成檢核並於下方確認簽章。 符合 
□未完成 

符合 
□未完成 

 

(1)註記「*」之欄位均完整填寫並貼照片(3 個月內 2 吋正面半身

脫帽證件照片) 完成 
符合 
□未完成 

 

(2)姓名、性別、身分證字號、生日、就讀學校、班級、家
長資料、通訊及戶籍地址均填寫正確(請就讀學校核對學生資料) 完成 符合 

□未完成 
 

(3)符合「設籍本市」或「就讀本市國小」之規定(請就讀學校

核對學生資料) 符合 符合 
□不符合 

 

(4)家長已於鑑定同意書簽名蓋章 完成 符合 
□未完成 

 

(5)已勾選鑑定管道及報名學校(申請管道二者應檢核本表編號 5之(2)) 完成 符合 
□未完成 

 

(6)是否申請鑑定費用減免(請一併檢核本表編號 4) 未申請 
□申請 

未申請 
□申請 

 

(7)是否申請特殊試場服務(申請特殊試場服務者應檢核本表編號 6) 未申請 
□申請 

未申請 
□申請 

 

(8)國小階段不曾參加本市國小創造力資優方案鑑定 符合 
符合 
□不符合 

 

2 
附件 3 鑑定
報名表 (必
繳交) 

(9)報名表資料如有塗改請蓋私章 未塗改 
□已蓋章 

□符合 
未塗改 

 

3 照片 1 張
(必繳交) 

與報名表相同之 3 個月內 2 吋正面半身脫帽照片 1 張，背
面寫上學生姓名就讀學校、年級班級 已繳交 已繳交 

□未繳交 
 

4 鑑 定 費 用
800 元 

(1)持區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者、持身心障礙手冊或身
心障礙證明之學生免繳(正本由就讀學校驗畢歸還，影本由就讀學校承辦

人員加蓋與正本相符之樣章後浮貼於鑑定申請表背面) 
(2)申請書面審查(管道二)者，應另繳交 500 元 

 已 繳 交

800 元 

□ 已 繳 交

1300 元 
□免繳交 

 已 繳 交

800 元 

□ 已 繳 交

1300 元 
□免繳交 

 

(1)註記「*」之欄位均完整填寫並完成簽名核章(含基本資料、

觀察人、推薦人、就讀學校相關單位核章等欄位) 完成 符合 
□未完成 

 

(2)所填寫之創造力表現優異具體事蹟由近至遠排列並檢附
佐證資料(申請管道二者應附獎狀、競賽簡章、辦法或計畫等佐證資料，獎狀

正本驗後歸還，影本釘於觀察推薦表後並由就讀學校加蓋與正本相符章) 
完成 符合 

□未完成 
 

5 
附件 4 創造
力優異觀察
推薦表 (必
繳交) 

(3)資料如有塗改請蓋私章或職章 未塗改 
□已蓋章 

□符合 
未塗改 

 

6 

附件 5 特殊
需求學生試
場服務申請
表(如欲申請
必繳交) 

(1)附件 5 完成填寫核章並於報名時一併提出申請(逾期不受理) 
(2)申請者應檢附身心障礙手冊、本市鑑輔會或醫療診斷證
明之正、影本(正本驗後歸還，影本由就讀學校承辦人加蓋與正本相符章後，

浮貼於申請表)  

不申請 
□填寫完
成並附證
明 

未申請 
□填寫完
成並附證
明 

 

一、考生家長自檢結果：確認無誤，家長簽章：   家長簽章      ，日期：107 年○月○日 
二、就讀學校檢核結果：確認無誤，受理報名。□不符報名資格，不予受理。□退件，應補文件編號(請參

考上表編號)：               承辦人員簽章： 承辦人員簽章   ，日期：107 年○月○日 
三、補件檢核結果： 

□完成補件，家長簽章：              ，補件日期：107 年   月   日 
□補件資料檢核無誤，就讀學校承辦人員簽章：       ______，補件日期：107 年   月   日 



【附件 3】臺南市 107 學年度國民小學創造力資優教育方案鑑定報名表(範例) 

鑑定編號：       (考生勿填) 

一、基本資料（由學生、家長填寫） 

*學生姓名 王小明 *性別 男  □女 

*身分證字號 R123456789 *生日 98 年 10 月 10 日 

*就讀學校 新○國小 *班級 三年 1 班 

姓名 王聰明 關係 父子 

電話 
(公□宅) 06-6○○○○○○ 
手機 0919○○○○○○ 

職業 
金融(國○銀行) 

姓名 郝賢琪 關係 母子 

*

學 

生 

家 

長 電話 
(公□宅) 06-6○○○○○○ 
手機 0919○○○○○○ 

職業 
教師(新○國小) 

請黏貼最近三個

月，2 吋個人證件

照片，另繳交一張

相同照片(於背面

註明所屬學校、年

級、姓名)。 

*通訊地址 臺南市新營區○○路○號 

*戶籍地址 臺南市新營區○○路○號 

二、鑑定同意書（由家長填寫） 

*鑑 
定 
同 
意 
書 

本人已經詳閱臺南市 106 學年度國民小學創造力資優教育方案鑑定安置實施計畫內

容，同意本人子弟  王小明      申請並接受有關之資賦優異鑑定與評量。 
此致 

臺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
 
家長：王聰明（簽名蓋章）           
 

中華民國 106 年○月○日

三、鑑定管道及報名學校（由學生、家長勾選） 

*管
道 

管道一(測驗方式) □管道二(書面審查)  
(申請管道二者須填寫附件 4 之「三、創造力優異表現與具體事蹟」之(二)並檢附獲獎競賽之獎狀、競賽簡章、

計畫或辦法) 

*學
校 

(請擇一勾選) 
永康區復興國民小學‐生活大爆炸-強大的機械手(第一期課程暫訂 107 年 7 月 2 日(星期一)至 7
月 13 日(星期五)，每日 9：00～16：00 辦理) 
□七股區樹林國民小學‐數位創新&國際行銷專家(第一期課程暫訂 107 年 8 月 1 日(星期一)至 12
月 31 日(星期五)，每週六 8：30～12：00 辦理) 

備 
註 

□ 鑑定費用減免(持區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者、持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之學生得免繳報名

費。申請費用減免之學生應繳驗證明正本及影本，正本由就讀學校驗畢歸還，影本由就讀學校承辦人員加

蓋與正本相符之樣章後浮貼於本報名表背面。) 
□ 申請特殊考場服務(特殊需求學生如需特殊考場服務，請檢附身心障礙手冊、鑑輔會鑑定證明或醫療診

斷證明正本及影本，正本由所屬學校驗畢歸還，影本由就讀學校承辦人員加蓋與正本相符樣章後，浮貼於

附件 5 特殊需求學生試場服務申請表。特殊考場服務應於報名時一併提出申請，逾期概不受理。) 
就讀學校相關人員核章(核章前請務必確認報名資料均正確完整) 

導師核章 承辦人員核章 主任核章 

導師職章 承辦人員職章 承辦處室主任職章 



【附件 4】臺南市 107 學年度國民小學創造力資優教育方案鑑定 

創造力優異觀察推薦表 
校內報名序號（就讀學校填寫，考生勿填）：____________ 准考證編號（承辦學校填寫，考生勿填）：____________ 

一、學生基本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：107 年○月○日 

*姓  名 王小明 *性別 男 *出生日期 99 年 10 月 10 日 

*就讀學校 新營區新○國小 *班級 三年 1 班 

*電話 06-6○○○○○○ 
*通訊住址 

□□□ 
臺南市新營區○○路○號 *家長手機 0919○○○○○○ 

 
二、創造力優異檢核表 

*觀察時間：2 個月至 6 個月，□6 個月至 1 年，□1 年至 2 年，□2 年以上 

特質敘述 符合 
不符

合 

*1.經常參與富有冒險性、探索性及挑戰性的遊戲或活動。  □ 
*2.好奇心強，喜歡發掘問題、追根究底經常詢問：『為什麼？』  □ 
*3.善於變通，能以創新的方式解決問題。  □ 
*4.想像力豐富，經常思考改善周圍事物的途徑。  □ 
*5.思維流暢，主意和點子很多，是他人眼中的『智多星』。  □ 
*6.能夠容忍紊亂，並發現事物間的新關係。 □  
*7.為人風趣反應機敏，常能在人際互動中表現幽默感。  □ 
*8.不拘泥於常規，有自己獨特的想法與見解，不怕與眾不同。  □ 
*9.批評富有建設性，不受權威意見侷限。 □  

*10.參與創造發明相關競賽表現優異。 □  

檢核者簽名 王聰明(簽名) 關係 父子 

資料引自：特殊需求學生特質檢核表(11)頁，郭靜姿、胡純、吳淑敏、蔡明富、蘇芳柳(2003)，台北市：國立台灣師範大

學特殊教育中心。



三、創造力優異表現與具體事蹟 
(一) *推薦人之觀察敘述（請簡要描述描述學生創造力優異特質或表現傑出等具體事蹟，不得空白，並

於下方欄位勾選推薦人身分並簽名） 
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*推薦人(可複選) *服務單位及職稱 *姓名(簽章) 

□專家學者   

□指導教師   

家長   

(二) 創造力表現優異具體事蹟（申請管道二之學生，請依獲獎年度由近至遠條列獲獎事蹟，並檢附

具體獎狀、競賽簡章計畫或辦法等證明文件，獎狀正本由就讀學校驗畢歸還，影本由就讀學校承辦人員加蓋

與正本相符章後，依序裝訂於本表後，如本表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列） 
資料序 主辦單位 獲獎年月 獲獎項目 名次等第 

1 ○○○ ○年○月 ○○○ ○○○ 

2 ○○○ ○年○月 ○○○ ○○○ 

3  年  月   

4  年  月   

5  年  月   

就讀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核章 
就讀學校相關單位核章欄位 

一、本鑑定報名資格如下： 
(一)設籍本市，就讀本市國民小學三升四年級、四升五年級，且國小階段未曾接受本市

鑑輔會創造力資優方案鑑定之學生。 
(二)具有創造力資賦優異特質，經由學者專家、指導教師或家長長期觀察(觀察期間至少

一學期)，檢附學習或創造力優異特質之具體資料，由就讀學校導師及特教推行委員會

進行審查推薦(須核章)，再經本市鑑輔會審核通過後始得參加鑑定。 
(三)以學校為單位，團體報名鑑定，承辦單位不接受家長個別申請。 

二、為尊重學生隱私及權益，本表僅供就讀學校相關單位審核，請導師及就讀學校特推會

確實審核學生報名表資料以及報名資格並完成核章。 

*導師 
*特殊教育推行 
委員會執行秘書 

*特殊教育推行 
委員會 

導師職章 特推會執行秘書職章 
特推會圓戳章 

(請勿以個人職章或處室戳章代

替) 

 


